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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股東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泉州匯鑫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17年 12月 19日刊發之通函（「通函」）
及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界定之詞彙與通函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8年 2月 5日舉行之臨時股東大會上，股東已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

過提呈的決議案。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寶德隆證券登記有限公司（「H股股份過

戶登記處」）已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委任為監票人，負責H股的點票事宜。北京觀韜中茂（廈

門）律師事務所已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委任為監票人，負責內資股的點票事宜。

臨時股東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臨時股東大會已於 2018年 2月 5日（星期一）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座中國福建省泉州市豐澤街

361號原財政大樓12樓舉行。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已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正

式通過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內載列之決議案。

本公司於臨時股東大會舉行當日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680,000,000股（包括 500,000,000股內資

股及 180,000,000股H股），此乃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投票表決會上提呈之

決議案的股份總數。概無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但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0條
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亦無股東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放棄表決權。概無股東於通函

中表示其擬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提呈之決議案表決反對或放棄表決權。

合共持有 634,14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93.26%）的股東親身或委任代表出

席臨時股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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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表決。有關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批

准之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 (%)

出席臨時股東

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表決之

股東所持之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考慮及批准：

(a) 授權本公司自本決議案通過日期起計24

個月內發行總額不超過人民幣500.0百

萬元（含人民幣500.0百萬元）之境內公

司債券（「債券」）；

(b) 一般及無條件授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或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董事會授權之

人士（「獲授權人士」）處理有關發行債券

之所有事項（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項）：

(i) 在適用法律、法規及監管機關之相

關規定、交易所及證券自律組織以

及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所通過決議案

之規限下，明確釐定發行計劃及修

改或調整發行條款，包括但不限於

所有有關實際發行量、利率或其釐

定基準、發行時間、一次性發行或

分批發行及將予發行之批數、期權

（如有）條款、擔保、償還本金及利

息之到期日及方法、配售安排、上

市地點、所得款項用途之事項及所

有其他相關事項；

634,140,000

(100.00% )

0

(0.00% )

0

(0.00% )

634,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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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 (%)

出席臨時股東

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表決之

股東所持之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ii) 決定及委聘中介機構處理有關發行

及買賣債券之事項；

(iii) 決定及委聘託管人、簽立託管人協

議及頒佈債券持有人會議之規則；

(iv) 實施及執行有關發行及買賣債券之

事項，包括但不限於釐定、授權、

簽署、實施及修改有關發行及買賣

債券之法律文件，包括要約文件、

包銷協議、託管人協議、債券持有

人會議之規則及相關公告，以及按

照適用法例、法規及其他監管文件

披露相關資料；

(v) 全權處理所有有關發行及買賣債券

之事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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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 (%)

出席臨時股東

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表決之

股東所持之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vi) 倘監管政策或市場情況出現任何變

動，根據監管機構、交易所及證券

自律組織之意見就發行計劃之事項

作出相應調整，或根據實際情況對

是否繼續進行發行作出決定（根據

適用法律、法規及組織章程細則須

於股東大會上再次批准之事項則除

外），

上述授權須自特別決議案於臨時股東大

會上通過當日至上述事項完成當日止一

直維持有效。」

承董事會命

泉州匯鑫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周永偉

中國福建省，2018年2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周永偉先生、吳智銳先生、顏志江先生及劉愛琴女士；非執行董事為蔣海鷹先生

及朱金松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孫立勳先生、張立賀先生及林建國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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